
□邓琦耀

【维权】11专题２０16年 1月 14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屈斌│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李亚楠 │E—mail:ldwbgh@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司机凭违章记录确认劳动关系
工作半年未签合同未缴社保 起诉要求支付双倍工资差额

签订区域行业集体合同
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北京市实施〈工会法〉办法》系列问答(之七)

问： 签订区域行业集体合同
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 用人单位集体合同中约
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
不得低于当地区域性、 行业性集
体合同的约定。 区域性、 行业性
集体合同对本区域、 本行业的所
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包括没有
签订集体合同的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都具有约束力。 没有签订集体
合同的应当按照当地区域性、 行
业性集体合同的标准执行。

1.区域性集体合同的职工一
方主体为区域工会， 用人单位一
方主体为区域性企业代表组织，
包括企业联合会、 工商联等。 行
业性集体合同的主体双方主要有
以下几种： 一是行业工会和行业
内企业代表组织； 二是行业工会
和行业内企业方推荐产生的代
表； 三是行业工会和行业所属各
企业方； 未组建行业工会的， 可
由行业所在区域的工会代行行业
工会的职能， 与企业代表组织进
行协商。 各级工会要积极成立区
域性、 行业性工会组织， 推动企
业主管部门主导建立区域性、 行
业性企业组织。

2.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
商要严格履行程序， 协商过程要
充分表达职工群众和企业方的意
愿和要求， 协商内容要得到双方
的一致认可。 一般应按照以下程
序进行： ①一方协商代表应以书
面形式向另一方提出协商要求，
另一方应以书面形式回应。 ②双
方协商代表在分别广泛征求职工
和企业方的意见基础上， 拟定集
体协商议题。 ③召开集体协商会
议，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集
体合同草案。 ④集体合同草案要

经区域职工代表大会或区域内企
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
议通过， 并经区域内企业主签字
（或盖公章）确认后，由集体协商
双方首席代表签字。 ⑤企业方协
商代表将集体合同报送当地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备案。 ⑥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在收到文本之日起
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 集体合同
即行生效。 ⑦区域性行业性集体
合同生效后， 由企业方代表采取
适当方式及时向全体职工公布。

3.在推进区域性、 行业性集
体合同过程中， 各级工会组织应
当把握以下内容； 一是各基层工
会以不低于当地区域性、 行业性
集体合同中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
等标准为基准， 积极开展本单位
的平等协商， 签订本单位的集体
合同； 先于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
同生效的本单位集体合同中如有
低于相应标准的， 要及时进行相
应内容的变更。二是未签订集体合
同的用人单位，其上级工会和本级
工会督促用人单位所执行的劳动
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按照当地
区域和行业的集体合同标准执
行， 并以当地区域和行业的集体
合同相关标准对本单位执行的相
应标准进行监督。 三是因区域性
行业性集体合同履行发生争议
的，工会代表职工可与用人单位协商
解决， 或提请所在区域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协调解决， 直至依法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张女士：2015年11月初，我被
一家商贸公司招聘为派驻商场的
促销员。填写完入职表后，公司让
我先到商场上班， 称两个月试用
期后就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今年元旦过后， 单位让我回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当时签合同
的人很多， 领导一再催我们签完
字回商场工作， 所以我们谁也没
时间仔细看合同内容， 赶紧写下
名字、身份证号、住址等个人信息
就走了。

近日， 劳动合同发到我们手
里， 我看过后发现上面写的每月
工资标准是北京市最低工资 （实
际上我每月工资是2300元加绩效
奖金），也没有写我们具体的工作
岗位和地点， 同事说这方便公司
日后对我们进行调店管理， 即领
导想让我们去哪个店工作员工就
必须去，否则就得离职，且得不到
任何经济补偿。 我觉得这是单位
在劳动合同上给员工下了个圈
套，请问：这种劳动合同合法吗？
我现在能否以公司欺诈或者劳动
合同缺乏必备条款为由而解除劳
动合同， 并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
付经济补偿呢？

安慧敏：根据您的描述，用人

单位在建立劳动关系过程中存在
如下问题：1、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7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
您的劳动关系自您到用人单位工
作之日起建立，而非试用期之后；
2、劳动合同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
必备条款。《劳动合同法》 第17条
规定，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
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
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
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
内容和工作地点；（五） 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
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
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
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
事项。 您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
合同中缺乏对工作地点的约定，
但这并不构成合同无效， 如果劳
动合同中对于您的工作地点无约
定的， 您本人事实工作的地点即
为您的工作地点。

至于解除劳动关系主张补偿
金的情形， 如果您以劳动合同无
约定工作地点为由解除劳动关
系， 是无法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这是因为，劳动者本
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经济
补偿金的情形，仅限于《劳动合同
法》第38条的规定，即“用人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一） 未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
条件的；（二）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的；（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 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的
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
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
位以暴力、 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
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
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
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
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
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有问必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提问： 商贸公司派驻商场促销员 张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系列问答

贯彻落实《北京市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乘坐单位班车上班 意外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2015年10月， 流村镇张某早

上乘坐单位的班车上班， 到单位
下车时摔倒 ， 造成左脚外踝骨
折 ， 住院看病共花费5万多元 ，
为此事 ,张某多次找单位要求赔
偿。 可单位认为张某是在上班途
中由于自己不小心受伤， 不予赔

偿。 无耐， 张某找到昌平区司法
局流村司法所， 咨询乘坐单位班
车上班意外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张某事情
经过后， 指出： 根据 《工伤保险
条例》 第十四条第六款： 在上下
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
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 张某乘坐单位班车上
班 ， 到单位下车时意外摔倒受
伤， 应当属于工伤。 司法所工作
人员建议张某到劳动仲裁部门进
行工伤认定。 (王潮 李颢之)

司机由于工作需要， 多
会使用公司的汽车从事有关
工作。 如果公司未与其签订
劳动合同， 或者以其他关系
否认劳动关系， 那么司机在
工作中留下的 “蛛丝马迹”，
就会成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关
键。 从下面的案例中， 读者
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案例回放
工作半年未签合同
公司称双方为租车关系

艾某入职北京某商贸公司
后， 担任司机一职， 双方约定每
月工资为2400元。 入职后， 某商
贸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未缴纳社会保险。 工作半年
后， 艾某与北京某商贸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 此后， 艾某诉至门头
沟法院， 要求公司支付其工作半
年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差额。 被告北京某商贸公司

则辩称， 其公司在该期间与艾某
存在租车协议关系。 另外， 艾正
式入职公司后， 仅过半个月就没
来上班。 因此， 艾某在其公司工
作不满一个月， 无须支付未签订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艾某主张自己在公司工作了
半年， 而公司却称艾某只工作了
半个月。 究竟谁的说法能够被法
院采信呢？

法院在审理中 ， 经艾某申
请， 从交通管理部门调取了 《违
法记录详细信息 》， 其中载明 ：
违法时间， 当事人艾某， 机动车
所有人为被告公司 ， 罚款金额
200元， 处理时间， 处理机关朝
阳交通支队劲松大队艾某主张，
该 《违法记录详细信息》 体现了
该违法记录的时间正式其在某商
贸公司工作期间， 驾驶车辆发生
的交通违法行为。 某商贸公司对
此不予认可， 主张 《违法记录详
细信息》 体现的违法事实并非艾
某所为， 而是其公司其他员工驾
车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后， 借用艾
某的驾驶证进行的处理。

最终， 法院经审理， 确认双
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法官点评
劳动者申请法院取证
违法记录可证劳动关系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双
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还
是租车关系。 在本案中， 原告艾
某主张双方在半年期间存在劳动
关系， 因未签订劳动合同， 以被
告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未
支付加班工资、 未缴纳社会保险

为由， 提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并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
倍工资。 而被告公司认为， 因为
双方长期存在业务往来， 公司间
歇性的租赁艾某的车辆为公司从
事货物运输工作， 双方虽然未签
订租车合同， 但双方系租车协议
关系。 后鉴于艾某工作责任心较
强， 艾某成为了公司员工， 艾某
半个月后未来公司上班， 双方劳
动关系已经实际解除。

这种情况下， 劳动者负有证
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
任， 通常， 劳动者提供劳动合同

即可，但在本案中，双方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 为了证明双方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 劳动者申请法院调
取交通管理部门 《违法记录详细
信息》，该证据体现原告驾驶被告
公司所有的车辆出现了交通违法
行为。 被告北京某商贸公司如果
主张双方此期间存在租车协议关
系， 而非劳动关系， 并主张 《违
法记录详细信息》 体现的违法事
实并非艾某所为， 则需就双方租
车协议关系、 借用驾照扣罚分的
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通常， 如果
双方确实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对
于这类证据， 单位是很难通过单
方举证的。 故此， 法院支持了艾
某关于工作年限的主张， 最终确
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法官由此做出提示， 在劳动
争议诉讼过程中， 劳动者需提高
证据意识， 注重诉讼技巧， 在必
要情形下可以申请法院调取相关
部门的证据 ， 完成己方举证责
任， 最终实现证明责任的转移，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 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缺少必备条款 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